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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守 耕 公 益 基 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6年度 

 

壹、 基金概況 

一、 設立依據： 

（一） 莊守耕公益基金捐助及組織章程（附錄一）。 

（二） 莊守耕公益基金管理委員會莊守耕獎學金簡則（附

錄二）。 

（三） 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要點（附錄三）。 

（四）依 89年 4月 6 日修正通過之莊守耕獎學金簡則，有

關僑生獎學金申請手續、名單核定及頒獎等相關事

項委由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管理委員

會彙辦。 

二、 設立目的： 

菲律賓三己兄弟煙草公司於創業 20 週年之際（民國 58

年 12 月），以該公司莊董事長材美先翁莊守耕先生之

名，捐獻新臺幣 500 萬元，定名為「莊守耕公益基金」，

以基金孳息辦理國內公益事業。沿用 30年後，因時空

環境變遷及利率降低，爰於 89年修訂組織章程及獎學

金簡則，以不得低於孳息 2/3 辦理僑生獎學金，另 1/3

作為貧困歸僑補助之用。 

三、 組織概況： 

（一） 依據莊守耕公益基金捐助及組織章程，為妥善管理

及運用基金孳息，得設管理委員會，會址設於僑務

委員會（以下稱本會），置主任委員 1 人，由本會委

員長兼任之﹔副主任委員 1 人，由本會委員長指定

副委員長兼任之；委員 5 人，除請菲律賓三己兄弟

煙草公司推派 1 人代表擔任外，並由本會僑民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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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僑教處處長、僑生處處長及主計室主任兼任之；

為處理日常事務置秘書 1 人，由主任委員指定之，

均為無給職。 

（二） 復依前述章程有關僑生獎學金，另訂莊守耕公益基

金管理委員會莊守耕獎學金簡則，該簡則規定有關

僑生獎學金業務，授權本會處理。本會依據「僑務

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要點」設置基金管理

委員會管理之。另有關貧困歸僑補助，授權本會全

權處理。 

（三） 有關僑生獎學金部分，本會設有管理委員會，置主

任委員 1 人，由本會委員長指定副委員長兼任之，

委員 10 人（其中 1 位委員兼執行秘書），由本會就

社會熱心人士及僑務有關人員分別聘任之，任期 3

年，期滿得續聘。另置會計 1 人及幹事 3 人，負責

辦理相關事宜。本管理委員會成員均為無給職。 

貳、 業務（工作）計畫之執行成果 

一、 計畫名稱：僑務委員會辦理莊守耕公益基金核發計畫。 

二、 公益基金執行相關事宜： 

（一）計畫內容： 

1. 僑生獎學金：以不得低於孳息 2/3作為核發僑生獎學

金，並依本獎學金簡則規定，相關獎學金事項委由

本會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彙辦，以嘉惠在臺就學優

秀僑生。 

2. 貧困歸僑補助：以孳息 1/3作為補助款項，辦理核發

貧困歸僑之補助，協助渠等渡過難關。 

（二）執行情形： 

1. 僑生獎學金核發情形： 

（1）106 年度僑生獎學金併本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

金辦理，1 月函告全國各大專院校獎助學金名額



3 
 

及申請資格，並請學校周知僑生同學，截至 3 月

10 日止，共計 105 所大專院校 1,587 人提出申請，

經初審符合申請資格者 1,502人。 

（2）106 年 4 月復由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逐案複審，

經審核後共計核發 5 名，每名獎助學金新臺幣

7,000 元，總計核發新臺幣 3萬 5,000 元。 

（3）106 年 4 月將獲獎名單函知各校並請其代為頒發

獎狀與獎金。另將名單公布於本會「僑生服務圈」

網站及宏觀周報。 

2. 貧困歸僑之補助：106年度未接獲申請補助案件。 

（三）執行效益：本年度公益基金核發計畫不僅充分發揮

捐贈人捐贈意旨，鼓勵僑生戮力向學，並藉此吸引

更多優秀僑生回國就學，落實高等教育輸出計畫之

政策目標。 

參、 決算概要 

一、 收支餘絀實況 

（一） 利息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2萬 4,000 元，決算數 2萬

4,697 元，較預算數增加 697元，增加 2.9％。 

（二） 獎學金支出：本年度預算數 3 萬 5,000 元，決算數 3

萬 5,000元。 

（三） 本期餘絀：本年度預算數短絀 1萬 1,000元，決算數

短絀 1 萬 303 元，較預算數減少短絀 697 元，減少

6.34％。 

二、 餘絀撥補實況：前期未分配賸餘 5 萬 6,315.24 元，填

補本期短絀 1 萬 303 元，餘 4 萬 6,012.24 元列入本年

度未分配賸餘。 

三、 現金流量實況 

（一）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本年度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

出決算數 8,345元，為本期短絀 1 萬 303元，加計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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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非現金項目 1,958 元（流動資產淨減）。 

（二） 本年度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 萬 3,940.24 元，加計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8,345元，合計期末現金及約

當現金為 2萬 5,595.24 元。 

四、 資產負債實況 

（一） 資產總額本年度決算數 504 萬 6,012.24 元，包括流

動資產 4 萬 6,012.24 元（含現金 2 萬 5,595.24 元，

應收利息收入 2萬 417元），準備金 500萬元。資產

總額較上年度決算數 505萬 6,315.24元減少 1萬 303

元。 

（二） 淨值本年度決算數 504 萬 6,012.24 元，包括基金 500

萬元，累積餘絀 4 萬 6,012.24 元。淨值總額較上年

度決算數 505 萬 6,315.24元減少 1 萬 303元。 

 



 

 

 
 

主   要   表 

 



金額
（1）

％ 金額
（2）

％ 金額
（3）=（2）-（1）

％
（4）=（3）/（1）

*100

金額 ％

總收入 24,000 100.00 24,697 100.00 697 2.90 29,887 100.00

利息收入 24,000 100.00 24,697 100.00 697 2.90 29,887 100.00

總支出 35,000 145.83 35,000 141.72 0 0.00 35,000 117.11

獎學金支出 35,000 145.83 35,000 141.72 0 0.00 35,000 117.11

本期賸餘(短絀－) -11,000 -45.83 -10,303 -41.72 697 6.34 -5,113 -17.11

莊守耕公益基金

收支餘絀決算表

上年度決算數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比較增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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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1）

％ 金額
（2）

％ 金額
（3）=（2）-（1）

％ 金　額 ％

賸餘之部 56,000.00 100.00 56,315.24 100.00 315.24 0.56 61,428.24 100.00

本期賸餘

前期未分配賸餘 56,000.00 100.00 56,315.24 100.00 315.24 0.56 61,428.24 100.00

分配之部 11,000.00 19.64 10,303.00 18.30 -697.00 6.34 5,113.00 8.32

填補累積短絀 11,000.00 19.64 10,303.00 18.30 -697.00 6.34 5,113.00 8.32

未分配賸餘 45,000.00 80.36 46,012.24 81.70 1,012.24 2.25 56,315.24 91.68

短絀之部 11,000.00 100.00 10,303.00 100.00 -697.00 6.34 5,113.00 100.00

本期短絀 11,000.00 100.00 10,303.00 100.00 -697.00 6.34 5,113.00 100.00

前期待填補之短絀

填補之部 11,000.00 100.00 10,303.00 100.00 -697.00 6.34 5,113.00 100.00

撥用賸餘 11,000.00 100.00 10,303.00 100.00 -697.00 6.34 5,113.00 100.00

待填補之短絀

上年度決算數本年度決算數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

莊守耕公益基金

餘絀撥補決算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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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3）=（2）-（1）

％
（4）=（3）/（1）

*100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11,000.00 -10,303.00 697.00 6.34

調整非現金項目 2,000.00 1,958.00 -42.00 2.10

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2,000.00 1,958.00 -42.00 2.10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9,000.00 -8,345.00 655.00 7.28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9,000.00 -8,345.00 655.00 7.28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5,000.00 33,940.24 -1,059.76 3.0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26,000.00 25,595.24 -404.76 1.56

莊守耕公益基金

現金流量決算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比較增減 (－)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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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3）=（1）-（2）

％
（4）=（3）/（2）*100

資　　　產 5,046,012.24 5,056,315.24 -10,303.00 0.20

流動資產 46,012.24 56,315.24 -10,303.00 18.30

現金 25,595.24 33,940.24 -8,345.00 24.59

活期存款 25,595.24 33,940.24 -8,345.00 24.59

應收利息收入 20,417.00 22,375.00 -1,958.00 8.75

準備金 5,000,000.00 5,000,000.00 0.00 0.00

其他準備金 5,000,000.00 5,000,000.00 0.00 0.00

資 產 合 計 5,046,012.24 5,056,315.24 -10,303.00 0.20

淨　　　值 5,046,012.24 5,056,315.24 -10,303.00 0.20

基金 5,000,000.00 5,000,000.00 0.00 0.00

基金 5,000,000.00 5,000,000.00 0.00 0.00

基金 5,000,000.00 5,000,000.00 0.00 0.00

累積餘絀 46,012.24 56,315.24 -10,303.00 18.30

累積賸餘 46,012.24 56,315.24 -10,303.00 18.30

累積賸餘 46,012.24 56,315.24 -10,303.00 18.30

淨 值 合 計 5,046,012.24 5,056,315.24 -10,303.00 0.20

負債及淨值合計 5,046,012.24 5,056,315.24 -10,303.00 0.20

莊守耕公益基金

平衡表
中華民國106年12月31日

本年度決算數

（1）

上年度決算數

（2）
科　　目

單位：新臺幣元

比較增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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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利息收入                24,000              24,697 697 2.90

合　　　計                24,000              24,697 697 2.90

莊守耕公益基金

利息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

科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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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3）=（2）-（1）

％
（4）=（3）/（1）*100

獎學金支出                 35,000             35,000 0 0.00

合　　　計                 35,000             35,000 0 0.00

莊守耕公益基金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

科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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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表 

 



單位：人

主任委員                            1 1 0

副主任委員 1 1 0

委員 5 5 0

秘書 1 1 0

    合　　　計                            8                            8 0

莊守耕公益基金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職類（稱） 說     明

比較增減 (－)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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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本管理委員會成員均為

無給職。

莊守耕公益基金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科     目 說     明

比較增減 (－)

（3）=（2）-（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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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守耕公益基金捐助及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六日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三十日修正通過 

 

第一條：本基金以照顧清寒優秀僑生及貧困歸僑為宗旨，定名為「莊守耕公益基

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第二條：本基金會址設在僑務委員會。 

第三條：本基金辦理下列各項業務： 

（一） 辦理清寒優秀大專僑生獎學金。 

（二） 辦理貧困歸僑之補助：主要對象為安養於老人院、孤兒院及住院

之貧困歸僑醫療補助費。 

第四條：本基金共新臺幣五百萬元整，由菲律賓華商三己兄弟煙草公司捐助。 

前項基金以定期優利存款，儲存於信譽卓著之公（民）營金融機構，其

每年孳息，依前條所列之規定辦理獎（助）工作。 

第五條：為照顧清寒優秀大專僑生，獎學金數額每年以孳息多寡而定，原則以不

得低於孳息之三分之二為標準。 

前項獎學金頒給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安養於老人院、孤兒院及住院之貧困歸僑醫療補助費，授權僑務委員會

全權處理轉發補助，並定期將績效送管理委員會備查。 

第七條：本基金為妥善管理及運用基金孳息，得設管理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由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兼任之﹔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指

定副委員長兼任之；委員五人，除請菲律賓三己兄弟煙草公司推派一人

代表擔任外，並由僑務委員會僑民處處長、僑教處處長、僑生處處長及

主計室主任兼任之；為處理日常事務置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指定之，

均為無給職。 

第八條：本基金每年召開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並為主席；主任委員不

能出席會議時，應指定副主任委員代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九條：本基金不得動用本金，至其基金孳息不得移供第三條所定業務以外之用

途。 

第十條：本基金係永久性質，如因故解散時，其基金及剩餘孳息全部捐與主業務

所在地與僑務有關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機構。 

第十一條：本章程經莊守耕公益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施行之，如有未盡事

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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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守耕公益基金管理委員會莊守耕獎學金簡則 

中華民國 89年 4月 6日修正通過 

 

莊守耕公益基金，為紀念僑胞莊守耕先生生前熱心教育，沿自 89學年

度起，每年原則上從基金孳息撥出三分之二充作學生獎學金，其頒給辦法

如下： 

一、名稱：莊守耕獎學金。 

二、名額：依每年孳息，授權主任委員核定之。 

三、金額：每名獎學金為新臺幣 7,000 元正。 

四、獎助對象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就讀公私立大專院校（含五年制專科學校四年級以上）在學僑生。 

（二）學業成績上學年平均在 75 分以上（各科均須及格），操行成績全

學年列甲等者。 

（三）申請之學年度未獲得僑務委員會其他獎助學金者。 

（四）符合前項資格者，以家境較清寒者優先。 

五、申請日期：函請學校公布 

六、申請手續：填寫申請書連同上學年學行成績單送交學校於限期內核轉

僑務委員會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彙辦，逾期不予受理。 

七、獎學金頒獎：本獎學金得獎名單核定後，由僑務委員會定期集中頒獎。 

八、本獎學金簡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僑務委員會修正之。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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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要點 

中華民國 90 年 8月 17 日僑務委員會僑輔在字第 0903030735-1 號函 

中華民國 92 年 5月 27 日僑務委員會僑輔在字第 0923022759-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6 年 7月 20 日僑務委員會僑輔在字第 09630236261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97 年 8月 13 日僑務委員會僑輔在字第 09730288601 號令修正第 1點及第 4點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6日僑務委員會僑生聯字第 1030501063 號令修正第 6點及第 8點 

 

一、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受理華僑團體、愛國僑胞及社會人士捐贈獎助學金，

以作育優秀之在學僑生，特訂定本要點。 

二、獎助學金之核發，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者，依個別獎助學金申請須知辦

理。 

三、凡海外僑胞或國內人士欲以其個人名義或依遺囑之遺產以專款方式捐贈僑生獎助學金

以為紀念，或僑社團體企業機構籌撥專款作為僑生獎助學金者，均可依本要點之規定

向本會表示捐贈。 

四、獎助學金以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在學僑生為獎助對象： 

（一）就讀國內大專以上校院。 

（二）品學兼優。 

（三）該學年度未獲得本會其他獎助學金。 

本獎助學金之申請，以各級學校所規定之修業年限為準，留級、重讀、延畢及研究所

一年級在學僑生均不得請領。 

捐贈人得增訂獎助對象之資格條件，但該學年度如無符合增訂資格條件之僑生時，本

會得依前項規定核發給其他僑生。 

五、獎助學金捐贈及動用方式如下： 

（一）一次捐贈基金，每年以其孳息所得為獎助學金。 

（二）一次捐贈基金，每年以其本金或本金併同孳息所得為獎助學金。 

（三）一次捐贈基金，以其本金為獎助學金，於單次發放完畢。 

（四）按年捐贈獎助學金並指定獎助名額。 

六、獎助學金之名稱，由捐贈人自行定名，捐贈人未定名者，由本會代為決定。 

七、捐贈之獎助學金款項，應於銀行開立基金專戶存放，並於本會列帳備查。 

八、獎助學基金發放後，若有不足核發一名之餘額者，經捐贈人同意，由本會就該餘額統

籌設置綜合性獎助學基金逕為核發。 

    按年捐贈獎助學金並指定獎助名額者，每年頒發獎助學金，其間之孳息併入綜合性獎

助學基金。 

九、本會受理捐贈獎助學金，對捐贈人依華僑熱心公益自動捐獻獎勵要點獎勵之。 

十、本會受理捐贈獎助學金，應設置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管理之。 

十一、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關於獎助學金來源之籌集事項。 

（二）關於獎助學基金運用之規劃事項。 

（三）關於獎助學金之保管存放及其孳息運用事項。 

（四）關於申請獎助學金之審核事項。 

（五）關於獎助學金捐贈提請獎勵事項。 

（六）其他有關獎助學金之管理事項。 

十二、管理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會委員長指定副委員長兼任之，委員十人至十五

人，由本會就社會熱心人士及僑務有關人員分別聘任之，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

均為無給職。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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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管理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會計一人，幹事二人或三人辦理獎助學金事務，均由

本會指定有關人員兼任之。 

十四、管理委員會每年開會一次，處理第十一點各款事項。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十五、獎助學金之發給，每學年度辦理一次，其名額及金額，由管理委員會審查核定之。 

十六、捐贈人得請求本會，依第五點規定變更捐款之動用方式、告知收支帳目或獲獎名單。 



莊守耕公益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 

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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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次 內        容 

 一、 通案決議部分： 通案決議均未涉及本信託基金業務。 

 

 

 二、 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106年度本信託基金預算審議結果，照

案通過。 

 

 

 

附錄四 






